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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认证服务
provide clients with certificate services of social credibility            CFC/QRO002-1   D/2
认证合同补充协议
[bookmark: _GoBack]甲方：                        
乙方：北京首信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根据新版CNCA-QMS-01:202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16号公告）及相关解答的要求、CNCA-EMS-01:2026《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CNCA-OHSMS-01:202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及相关释义的要求，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签订的《管理体系认证合同》进行如下变更，原《管理体系认证合同》中与本协议不同内容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作为原《管理体系认证合同》的补充，与原《管理体系认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认证费用
1.1 初次认证费共计￥        元整，大写：        元整。
其中包括：申请费￥1000.00元整；
1.2 监督审核费￥        元整/次，大写：        元整。
其中包括：年金和审核费；
1.3 再认证费共计￥        元整，大写：        元整。再认证项目免收申请费。
2、 审核时间
2.1 审核时间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应在管理体系认证范围覆盖的典型/有代表性的生产或服务的过程（产品或服务实现过程的主要环节）正常进行时接受乙方的现场审核。具体时间以乙方《管理体系审核通知书》中确定的时间为准。
2.2 甲方通过管理体系认证后，将获得乙方签发的有效期最长为三年的认证证书，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甲方应接受乙方进行每年一次非均衡分布的定期监督审核或再认证审核。
2.2.1通常情况下监督审核在甲方获证后的第10、20个月进行。
特殊情况下，甲方可向乙方提出延期申请。无论如何：第一次监督审核与证书生效日期的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第二次监督审核应距第一次监督审核不超过12个月且与证书生效日期的间隔不得超过24个月；后续的审核时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当认证规则有要求时，遵循认证规则的规定。
2.2.2为了能够在原认证证书到期前换发新的认证证书，使甲方顺利进入下一个证书有效期，再认证审核须在证书到期前3-6个月且距上次监督审核不超过12个月进行。由于甲方原因不能按时接受乙方安排的再认证审核，甲方应承担下一证书有效期不足3年和证书失效的风险。由于甲方原因而导致的认证类型更改为初次认证时，认证费用按初次认证费收取。
2.2.3不能按照乙方的安排进行审核或申请延期审核须承担证书被暂停直至撤销的风险，乙方须将甲方的暂停和撤销信息上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向社会公告。
3、 双方的责任和权利：
3.1 甲方在此确认已在乙方官方网站 http://www.bjsxlh.com 下载并认真阅读乙方的《组织须知》，清楚认证流程，知晓与终止审核、暂停/撤销、证书使用等认证有关的规定，并承担其带来的后果。
《组织须知》是根据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编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承诺至少每次审核前下载并认真阅读。
3.2 甲方最高管理者须接受面谈，需熟悉组织自身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亲自参与并推动管理体系的实施，否则将承担认证审核不予通过的后果。
3.3 甲方须无条件接受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认可机构实施的见证评审、确认审核、非例行的临时调查、提前较短时间通知或不通知的审核，拒不接受的，乙方有权依法暂停或撤销其认证注册资格。
3.4 甲方应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当甲方与认证体系相关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重大投诉、特重大事故、突发环境事件、QMS认证覆盖范围内的产品发生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出现可能影响认证结果的其它重要情况时，应在首信认证/ CFC官方网站 http://www.bjsxlh.com 下载并填写《获证客户信息变更/通报表》，及时向乙方通报。乙方按规定决定是否增加审核或变更认证状态。未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重大事件未进行通报的，应承担相关违约及法律责任。
4、 履行期限及违约赔偿：
4.1 甲方承担因故意或过失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信息、弄虚作假所造成的全部后果，该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按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追加审核人日及认证费用、由此造成乙方的经济及非经济损失。
4.2 因甲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虚假信息、未及时通报变更情况、认证通过后管理体系未持续有效运行等）导致乙方受到行政处罚、批准资质被暂停/撤销，甲方应承担给乙方所造成的所有经济及非经济损失。
4.3 非甲方原因导致的乙方批准资质注销或被撤销，需及时告知甲方并做出妥善处理。未妥善处理导致甲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无法使用的，应向甲方支付￥10,000（壹万元整）赔偿金。
5、 收款信息：
总部名称：北京首信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益西桥支行
收款账号：1109 4341 8610 901
银行行号：3081 0000 5762
电    话：010-67567750

分公司名称：北京首信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临沂城西支行营业室
收款账号：1610 0104 0920 0475 534
联行号码：1024 7300 0077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北京首信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日期：                                

注：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最后一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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